技术、服务及其他要求
（注：本章的技术、服务及其他要求中，带“★”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。采购人、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，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。）
3.1.采购内容
采购包1：
采购包预算金额（元）: 750,000.00
采购包最高限价（元）: 750,000.00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数量
(计量单位)
	标的金额 （元）
	所属行业
	是否涉及核心产品
	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
	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
	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
	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

	1
	C19040000 测绘服务
	储备地地籍测量等零星项目技术服务
	1.00（项）
	750,000.00
	其他未列明行业
	否
	否
	否
	否
	否


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：
采购包1：否
报价要求
采购包1：
	序号
	报价内容
	计量单位
	报价单位
	最高限价
	价款形式
	报价说明

	1
	储备地地籍调查测量
	平方米
	元
	0.37
	单价
	无

	2
	储备地施工打围规划拨地定桩测量
	点
	元
	645.58
	单价
	无

	3
	储备地建构筑物面积测量、围墙竣工测量
	平方米
	元
	2.00
	单价
	无

	4
	储备地分类面积量算、数据统计
	亩
	元
	0.65
	单价
	无

	5
	储备地制图
	A4幅面
	元
	150.00
	单价
	无

	6
	储备地绘图
	A4幅面
	元
	6.50
	单价
	无


★注：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，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，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，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。
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注：涉及核心产品的，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。
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★注：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，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；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，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，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。
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★注：响应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，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“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cx.cnca.cn）的认证信息截图，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。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。
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注：响应产品属于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优先采购的产品，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“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cx.cnca.cn）的认证信息截图，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。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。
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：
采购包1：
	序号
	采购品目名称
	标的名称
	产品名称

	不涉及


注：响应产品属于《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中的产品，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“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”（http://cx.cnca.cn）的认证信息截图，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。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。
3.2.技术要求
采购包1：
标的名称：储备地地籍测量等零星项目技术服务
	序号
	符号标识
	技术要求名称
	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

	1
	
	
	详见附件3.2.技术要求


3.3.服务要求
3.3.1.服务内容要求
采购包1：
	 序号
	 符号标识
	 服务要求名称
	 服务要求内容

	1
	
	服务要求
	详见附件3.2.技术要求


3.3.2.商务要求
采购包1：
	序号
	符号标识
	商务要求名称
	商务要求内容

	1
	★
	服务期限
	合同签订后一年。合同期限内结算金额达到本项目预算金额时合同自动终止。单个项目完成时间：接到采购人任务后在指定时间内完成。

	2
	★
	服务地点
	成都市新都区

	3
	★
	验收、交付标准和方法
	1.验收标准：按招标文件的要求、中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。 2.验收办法：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的要求进行验收。

	4
	★
	支付方式
	分期付款

	5
	★
	付款进度安排
	1、进度款，合同签订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，据实结算说明为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支付预算金额的40%作为预付款。
2、进度款，扣完预付款后根据考核结果（按季度考核）按季度据实结算，采购人每季度按中标供应商实际完成工作量×中标金额-考核扣款（若有）进行结算并支付测绘费用。中标供应商在向采购人提交付款申请前，应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，采购人在收到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后，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，据实结算说明为按季度据实结算支付相应款项。

	6
	★
	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
	详见采购合同


3.4.其他要求
采购包1：
投诉受理单位：成都市新都区财政局 联系人：代老师 联系电话：028-89396280-4 地址：成都市新都区马超东路289号金融服务中心7楼714室 注：（1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他有关等规定，供应商投诉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，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。（2）投诉书范本详见附件。
